
附件5
重大改革清单
	序号
	改革名称
	重点工作举措和内容
	预期目标
	责任单位

	1
	养老护理员技能提升
	鼓励引导养老服务机构建立技能人员长效激励机制，促进技能人员经济待遇显著提高。对民营养老机构内取得有资质的社会组织颁发的《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》养老护理员，每月补贴100元，每年上浮10%，最高补贴额度不超过200元，资金由属地县（市）区财政承担。


	到2025年共培训养老护理员2500人，增强服务能力和水平，提升养老护理员经济待遇。
	市人社局、各县（市）区政府、建三江管委会



